
提案内容：
[bookmark: casetitle2]关于促进社会资本参与乡村振兴的提案


[bookmark: _GoBack]※背景情况※
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农村”，上海市出台《上海市乡村振兴促进条例》明确“鼓励社会资本参与乡村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运营和管护”，社会资本参与乡村振兴大有作为空间。上海在具体举措上探索出了“以招促投拓增量，加强对接精准度”等典型做法，在吸引社会资本发展乡村产业和参与乡村建设有显著成效。
――――――――――――――――――――――
※问题及分析※
但仍存在以下“人”“地”“钱”三方面的问题：
1、较大的资金压力影响社会资本投入的积极性。（1）资金回报周期长不确定性大，农业投资的平均回报周期约为5-8年，这种长周期性对资本前期投入要求较高，社会资本的前期现金流压力较大。（2）金融支持体系不够健全，当前上海市服务“三农”和小微企业的金融机构较少，信贷产品和服务单一，且由于企业缺少抵押物或者抵押物不符合金融机构要求，抵押融资难度较大。（3）尚未形成成熟的盈利模式。引导社会资本整体投资非盈利项目和盈利性项目是目前能实现平衡的一种模式，但这种模式对社会资本实力要求高，在全市推广价值有限。
2、项目用地难以得到保障增加社会资本投入风险。（1）设施农用地的用地难度大，上海设施农用地在国家政策上，增加了一书（规划土地意见书）一证（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前置要求，强化了用途管制，没有落实简化用地审批的政策精神。（2）建设用地供应配套保障不足，如道路、卫生间等配套用地的指标和空间保障不足。（3）指标审批和规划调整周期长，乡村项目的建设用地需按照“先补后占”原则落实补划方案，并报市规资局审批，流程长，不确定性高。
3、乡村人才不足增加社会资本发展乡村产业难度。（1）住房配套保障不足，现阶段乡村区域的农房还难以满足企业优秀人才的居住需求，部分配套设施落后，导致出行难、看病难、上学难等问题，制约了人才安居乡村。（2）人才补贴或落户政策等激励不足，乡村人才难以享受落户或积分等激励手段。
――――――――――――――――――――――
※建议※
因此，建议：
1、优化乡村营商环境
（1）强化信息对接平台建设。积极推动招商信息发布平台建设，一方面市农业农村委、市国资委要利用现有信息发布渠道，汇集市属国有企业发展需求和涉农区建设需求，定期发布乡村振兴相关信息和政策，提高市属国有企业和涉农区信息共享度。另一方面要调动农村要素产权交易平台保障和促进社会资本投资乡村振兴中的要素交易。
（2）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提高规划调整、乡村产业供地等社会资本投资的乡村空间载体的审批速度。明确不同乡村产业的行业证照审批流程，减少一事一议，建立高效、透明的审批机制。
（3）积极探索财税政策。明确相关产业税收优惠政策，针对“都市农业+”相关产业实行税收优惠政策，明确社会资本参与乡村振兴相关投入的税前抵扣项目。优化国企评价考核办法，在投资、营收、净资产收入率等核心指标核算上，充分考虑乡村振兴项目的公益性质，健全差别化考核激励机制。
（4）创新引才政策。对实行人才“保障托底+激励”政策，解决他们住房、社会保障、户口、补贴等实际困难，探索建立户籍积分加分制度，研究设立人才奖励基金或创业基金。
2、深化农村各项改革
（1）深化农村建设用地制度改革，将预留建设用地机动指标的统筹上升到区级层面，这样更有利于资源在城乡间、各镇间和各村间进行优化配置。
（2）建议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明确企业参与农村土地整理新增耕地指标增减挂钩、建设用地指标异地置换、土地增值收益管理等政策，鼓励企业与村集体合作，通过出让、租赁、作价入股、联营等方式，开发养老产品、休闲度假产品、民宿旅游产品等。
（3）鼓励国有企业、社会资本盘活农村闲置资源开展项目创新，为打造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提供场所。如鼓励闲置宅基地资源有序进入农村新产业、新业态，为人才和社会资本进入农村农业创造空间。
3、构建多方共建格局
（1）创新“政府-企业-集体”多方合作模式。加强企业与村集体、农户的合作，形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通过土地入股等创新的利益联结方式解决企业参与产业化项目中的用地难题。
（2）创设乡村振兴发展基金的资金投入模式。建议整合发改委、农业农村委、住建委等部门专项资金，以政府信用吸引社会资金进入乡村振兴建设和投资领域，充分发挥政府财政资金的杠杆放大作用，改善和调整社会资金配置，改善资本供给，解决乡村振兴投资的资金来源问题。
（3）提供社会资本投入乡村振兴的服务体系。集聚优质国有企业、基金公司、研究机构等社会资本，形成覆盖战略、财务、产业和科技的运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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